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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錄取名額： 

階段 類科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

國小 

國小偏遠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普

通班教師 
2 2 

國小普通班教師 
54 54 

國小普通班英語專長教師 
21 21 

國小普通班自然專長教師 
10 10 

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
8 8 

(特教班組) 

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

(鑑定評估組) 
2 2 

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10 10 

國小藝術才能班音樂專長教師 1 1 

國小藝術才能班舞蹈專長教師 1 1 

國小體育專長教師-羽球專長 2 2 

國小體育專長教師-游泳專長 2 2 

實驗教育類-大埔國中小國小部普

通班教師 
1 1 

實驗教育類-達邦國小普通班教師 2 2 

實驗教育類-北回國小普通班教師 2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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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 

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1 1 

國中國語文教師 4 4 

國中英語文教師 1 1 

國中數學教師 1 1 

國中公民與社會教師 2 2 

國中理化教師 2 2 

國中視覺藝術教師 2 2 

國中資訊科技教師 2 2 

幼兒園 幼兒園普通班教師 7 7 

學前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教師 3 3 

備註：倘有新增缺額，於 114年 5月 23日(星期五)下午 6時公告於嘉義

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聯合甄選資訊網站，

若無新增缺額則不予公告。 



16 

參、初試及複試報名方式 

 一、初試： 

 (一)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不受理現場報名。 

(二)網路報名時間：114年 4月 14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起至 114年 4月 18

日(星期五)下午 5 時止，至嘉義縣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

園教師聯合甄選資訊網站(https://tse114.cyc.edu.tw)登錄報名，

逾時一律不予受理。

 (三)繳交初試報名費：報名人員應於 114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

時前，依報名網頁之說明採以下任一種方式繳納初試報名費新臺幣

1,000 元整至專用帳戶，未依限完成匯款或匯款金額不足者，視同未

完成報名手續，未取得應試資格。初試報名費繳交後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要求退費。 

 1、臺灣銀行及其分行臨櫃繳納。 

 2、使用網路 ATM或自動櫃員機(ATM)轉帳繳費(需自行負擔手續費，交

易明細表務必留存與確認繳費完成)。 

(四)列印准考證：報名人員繳完初試報名費後，應於 114年 6月 2日(星期

一)上午 9時起至嘉義縣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聯合

甄選資訊網站，以 A4規格白色紙張自行列印准考證乙份。 

(五) 應考人完成上開線上報名、繳交初試報名費及列印准考證所有程序者，

即可參加初試，不需事先審查報考資格；惟申請初試項目加分之考生，

應完成上開線上報名、繳交初試報名費，並接受初試項目加分線上審

查及列印准考證，方可參加初試。通過初試人員方能參加複試資格審

查。

(六)線上列印准考證後請確實核對各欄位資料，准考證為初、複試通用，

妥為保存，應於初試、複試現場報考資格審查及複試時攜至考場及審

查地點供查驗。




